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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生堂 股票代码 30043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清河 吴世俊

办公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
新区乌龙江中大道 7 号海西
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
16号楼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高
新区乌龙江中大道 7 号海西
高新技术产业园创新园二期
16号楼

传真 0591-83052199 0591-83052199

电话 0591-38265188 0591-38265188

电子信箱 zhangqinghe@cosunter.com wushijun@cosunt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秉承“广播仁爱·关注民生”的企业使命，坚定为人类的肝脏健康提供科学解决方案的梦想，

坚定不移推动创新药物研发，实施创新发展战略，致力于为中国抗击新冠病毒、乙肝、肝癌、肝纤维化，
打造属于中国人的创新药，为推动我国自主可控药物研发创新发展贡献核心力量。

通过自主研发、合作开发和产业并购等方式，公司已形成以核苷（酸）类抗乙肝病毒药物和保肝护
肝药物销售为核心，覆盖乙肝、丙肝、脂肪肝、肝纤维化、肝癌、保肝护肝等肝脏健康全产品线的布局，
并积极拓展了心血管、男性健康、抗新冠病毒领域产品。 未来，公司将坚持通过以仿哺创、仿创结合方
式持续推进创新发展战略，坚持内生式增长为主和外延式拓展齐头并进，不断丰富公司的产品管线和
优化产品结构，致力于成就抗病毒和肝脏健康药物领域领先的创新药研发生产企业。

1、仿制药领域
1.1已上市销售产品
（1）抗乙肝病毒药物
公司为国内同时拥有丙酚替诺福韦、替诺福韦、恩替卡韦、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五大核苷（酸）类

抗乙肝病毒用药的高新技术企业，且公司五大核苷（酸）类抗乙肝病毒药物产品均已顺利通过一致性
评价，有力增强了公司市场销售的竞争优势，加速仿制药对原研的进口替代，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优
价的用药选择。 其中，丙酚替诺福韦、替诺福韦和恩替卡韦为各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一致推荐的
一线药物。 丙酚替诺福韦、替诺福韦、恩替卡韦、拉米夫定、阿德福韦酯均被纳入 2023年版《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3年 3月 18日是中国第 23个“爱肝日”，其宣传主题是“主动检测、扩大治疗、消除乙肝危害”。
2022年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重磅发布，该指南在 2019年指南基础上进行了更新，以更好地规
范 CHB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并大幅提高慢性乙型肝炎（CHB）的诊断率和治疗率，减少相关死亡率，
助力实现WHO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危害”的目标，即 CHB新发感染率减少
90%、死亡率减少 65%、诊断率达到 90%和治疗率达到 80%。 目前，我国诊断率和治疗率仅分别为
22% 和 15%，未来乙肝市场仍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2）保肝护肝类药物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药业是国内较大的水飞蓟制剂生产企业之一。 水飞蓟宾类药物作为目前在

世界范围内被认可的一类天然植物保肝药，能保护和稳定肝细胞膜，提高肝脏解毒能力，促进肝细胞
再生，是治疗肝炎的有效药物，广泛应用于保肝护肝领域，是《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药物性肝损
伤诊治指南》明确的指南药物。 中兴药业水飞蓟宾葡甲胺、益肝灵片、复方益肝灵片等药品继续被纳
入 2023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水飞蓟宾葡甲胺片除在传统的保肝护肝领域受欢迎外，其在联合用药领域的保肝护肝作用也逐
渐被发现，近年来在抗结核、精神病治疗领域等多项疾病的治疗方案中开始联合使用保肝护肝产品，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男性健康药物
西地那非和他达拉非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简称“ED”）的两大主流药物，是 ED市场规模最大的

两个产品，零售药店为其主要销售渠道。 公司目前拥有劲哥-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50mg（中国市场是主
流用药剂量）、100mg 两个规格及久哥-他达拉非片 5mg规格的药品批准文号。

达泊西汀属于选择性 5-羟色胺再吸收抑制剂，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 18-64 岁的男性早泄(PE)，具
有临床获益佳、安全风险低、快速起效等优点，是国内外《早泄诊治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药物。 2023
年 6月，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达歌-盐酸达泊西汀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公司成为盐酸达泊西汀片上市许可持有人，进一步丰富了男性健康产品管线，形成“ED+PE”的男
科系列产品结构，为患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用药选择。

（4）心血管药物
利伐沙班片是用于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的核心药物，被《中国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与治疗

指南》(2019版)、《中国骨科大手术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指南》（2016年版）等权威指南推荐用于预防静
脉血栓栓塞。

匹伐他汀钙片主要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美国胆固醇管理指南
（2018）》、2016ESC/EAS《血脂异常管理指南》等推荐匹伐他汀作为一线调脂用药。

利伐沙班和匹伐他汀均被纳入 2023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公司利伐沙班片已于 2021年中标第五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助力提升公司该产品的销售规模和市场
占有率。

此外，公司于 2023年 11月获得治愈丙肝核心药物索磷布韦片（丙甘定）的《药品注册证书》。 索
磷布韦片获批上市，将进一步完善公司肝脏健康领域的产品布局，强化在肝药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和领
先地位，打造公司“肝病专家”系列品牌。

1.2在研重磅仿制药
（1）硫酸氢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片
硫酸氢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片是采用特殊工艺 Tab in tab（片中片）的复方药物。 其中，阿司匹林能

抑制血小板的释放反应、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从而减少血栓素 A2（TXA2）生成；硫酸氢氯吡格雷能抑
制血小板的聚集，硫酸氢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都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且阿司匹林不改变氯吡
格雷对由 ADP 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的抑制作用，但氯吡格雷增强了阿司匹林对胶原诱导血小板聚集的
作用效果，二者合用，抗血小板活性显著增强，可用于治疗血小板聚集引起的疾病，包括稳定或不稳定
的心绞痛、心血管和脑血管系统的疾病，疗效确切，在全球范围内的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

随着 2021年《氯吡格雷/阿司匹林单片复方制剂抗血小板治疗中国专家共识》的发布，标志着氯吡
格雷/阿司匹林单片复方制剂正式开启在中国的实践之路。 随着共识的推广应用，将为临床医生提供
更加多元化的抗血小板治疗处方，提高患者的依从性，降低心血管事件及心血管死亡的发生！

（2）熊去氧胆酸胶囊
熊去氧胆酸（UDCA）是一种亲水性、非细胞毒性的胆汁酸。 由于 UDCA的利胆、细胞保护、抗凋

亡、抗氧化和免疫调节作用，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多种肝胆疾病的治疗，是治疗胆结石、胆囊炎、肝病和
胆道疾病的重要临床药物，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UDCA是目前唯一被 FDA批准用于治疗胆汁淤积
性肝病，尤其是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首选药物。 目前，熊去氧胆酸胶囊剂主要以进口为主。 药
融云数据显示，2021年熊去氧胆酸院内销售额突破 2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6%，其中熊去氧胆酸胶囊
为销售主力品种，市场占比 74.61%，熊去氧胆酸片市场占比 20.58%。

2、创新药领域
自 2015年 IPO上市以来，公司即明确向创新药企转型战略，全面启动肝脏健康领域的创新药研

发，研发投入占比行业领先，积极与全球著名的新药研发机构合作，坚定不移地向创新药企业转型。
截至目前，公司已陆续在抗新型冠状病毒、肝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临床治愈乙肝等领
域立项研发六个创新药，抗新冠创新药泰中定已获批上市，标志着公司创新药获批上市实现“零突
破”，其余五款在研创新药均已获批临床，且乙肝治疗创新药 GST-HG131、GST-HG141已处于 II期临
床阶段，具备先发优势。

（1）抗新型冠状病毒小分子口服创新药
2021年 12月，公司战略布局抗新型冠状病毒小分子口服创新药泰阿特韦 GST-HG171，在作用机

制及作用强度方面显示出了优异的抗病毒药效和安全性，且具有广谱的抗新冠病毒活性，对新冠病毒
原始株、德尔塔变异株以及奥密克戎 BA.4、BA.5变异株均具有高效的病毒抑制活性。 泰中定在轻型/
中型 COVID-19患者中开展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II/III期临床研究。 研究结果证实，泰中定
可显著缩短新冠感染患者的临床恢复时间，强效降低病毒载量，安全有效：加快症状恢复，泰中定可显
著缩短新冠感染患者的临床恢复时间 2天。（2）病毒载量呈现快速、大幅下降。 治疗后第 5天病毒载
量较基线变化的组间差异为-1.75Log10拷贝/mL，是全球至今所有抗新冠药物临床可查的最强抗病毒
载量下降数据。（3）本研究总体安全性数据显示，泰中定安全耐受性良好，和安慰剂组的不良事件发
生率相近。 2024年 4月 10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eClinicalMedicine》正式发表了泰中定的 II/
III期临床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泰中定具有强效抗病毒和优异安全性，是已上市全球抗新冠创新药日治疗剂量最低的产品，且是
目前国内外已获批上市的新冠治疗药物中唯一在关键注册性临床研究中对 XBB 变异株人群显示优
异疗效且具有统计学差异数据的抗新冠药物，将为全球新冠感染患者提供药效显著、安全耐受、剂量
更低的治疗选择。

（2）临床治愈乙肝创新药
2015年，公司提出乙肝临床治愈路线图“登峰计划”：通过 GST-HG131/GST-HG121、GST-HG141

及现有核苷（酸）类抗乙肝病毒药物多靶点联合用药，临床治愈乙肝。 该开发构思与 2017年美国肝病
研究学会（AASLD）和欧洲肝脏研究学会（EASL）关于乙肝治疗终点的共识声明完全吻合，且更早提出
并付诸实施。

GST-HG141系核心蛋白抑制剂，能有效削减 HBV cccDNA，是全球 First in class 的 MOA II 型乙
肝核心蛋白抑制剂，是乙肝临床治愈的关键环节，专一性针对病毒靶点，对宿主靶点作用风险小，安全
性高。 目前全球尚无该靶点药物上市。 GST-HG141项目于 2019年 11月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已完
成的临床 I期试验显示 GST-HG141对于中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药效学、药代动力学
特性。 2023年 12月，GST-HG141按照 II 期临床方案要求完成了计划例数全部的感染患者入组，正
抓紧时间做好患者的用药、随访、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工作。

GST-HG131系乙肝表面抗原抑制剂，属 First-in-Class全球领先项目，具有抑制乙肝表面抗原分
泌的创新治疗机制，能够诱导 HBV-RNA降解，降低 HBsAg水平，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该项目于
2020年 3月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是我国首个获批临床的乙肝表面抗原（HBsAg）抑制剂，目前 Ia期临
床试验已完成所有受试者的给药和耐受性、安全性观察。 GST-HG131的 IIa 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
于 2024 年 1 月 3 日成功入组给药，目前正积极开展 IIa期临床试验。

GST-HG121系乙肝表面抗原抑制剂，基础研究表明其通过降解 RNA的方式发挥作用，可有效地
抑制 HBsAg表达，降低乙肝表面抗原滴度，有望提高乙肝表面抗原转阴率，恢复免疫监视机制。 2022
年 7月，I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成功入组。

（3）新型 c-Met靶向药物
公司 c-Met靶向新药 GST-HG161是独特的高选择性靶向抑制药物，自主创新结构全口服小分子

化药。 临床前研究显示其具有药效显著、靶标选择性好、安全性高、成药性强的特点，它对那些高表达
（过度表达）c-Met的肝癌，可能帮助阻止其肝癌的生长和扩散。 研究发现，c-Met抑制剂可能不仅对
肝细胞癌有效，也可能对胃肠癌、肺癌等有效，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新型 c-Met靶向药物 GST-
HG161项目已完成临床 I期试验剂量递增阶段所有受试者的耐受性和安全性观察，总体安全性良好。
GST-HG161已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非专利名称（INN）“Gemnelatinib”和中国药典中文通用

名“吉奈替尼”。
（4）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及肝纤维化治疗新药
公司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及肝纤维化治疗新药 GST-HG151具有靶标选择性好、成药性强、药效

显著和安全性高的特点，临床前研究展示了其改善肝功能的作用和显著的抗纤维化效果。 GST-
HG151不仅对 NASH引起的肝纤维化有效，而且可能对乙肝病毒及化学性肝损伤引起的肝纤维化有
效。 GST-HG151项目于 2019年 4月取得临床试验通知书，I期临床试验首例受试者已于 2022年 3
月 11日成功入组给药。

公司将坚持创新战略、品牌战略、国际化战略，怀揣为人类战胜病毒提供科学解决方案的企业梦
想，努力成为中国领先的抗病毒药物研发生产企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1,614,481,833.09 1,494,844,681.01 8.00% 1,446,766,52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16,483,180.46 928,462,440.88 -44.37% 1,043,355,057.64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422,714,889.10 385,765,184.73 9.58% 370,442,19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8,589,843.18 -127,403,884.79 -173.61% -34,886,55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54,232,828.10 -132,180,748.67 -167.99% -46,076,26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4,595,576.92 -119,679,687.02 -45.89% -17,764,779.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1887 -0.8004 -173.45% -0.23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1887 -0.8004 -173.45% -0.23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0% -12.87% -37.03% -4.4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8,231,089.07 89,257,597.37 102,203,145.20 143,023,05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3,308,377.66 -93,907,777.69 -38,610,195.42 -152,763,49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2,028,172.49 -88,854,325.60 -35,034,707.93 -168,315,62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8,514,024.25 -35,866,990.29 -8,627,718.31 -11,586,844.0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9,327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8,179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奥华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2.02% 35,068,651.00 0.00 质押 24,010,000.00

叶理青 境 内 自 然
人 8.50% 13,536,700.00 101,525,250.00 不适用 0.00

李国平 境 内 自 然
人 5.65% 9,000,941.00 7,920,649.00 质押 5,280,000.00

冻结 3,100,000.00
福 建 平 潭
奥 泰 科 技
投 资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04% 8,02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李国栋 境 内 自 然
人 4.71% 7,500,000.00 5,625,000.00 不适用 0.00

蔡云霞 境 内 自 然
人 1.32% 2,100,527.00 0.00 不适用 0.00

黄彩艳 境 内 自 然
人 1.06% 1,688,326.00 0.00 不适用 0.00

黄移珠 境 内 自 然
人 0.64% 1,018,700.00 0.00 不适用 0.00

黄联土 境 内 自 然
人 0.34% 549,432.00 0.00 不适用 0.00

何韦昱 境 内 自 然
人 0.33% 526,5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平潭奥泰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李国平控制的企业，叶理青与李国平
为配偶关系，李国栋与李国平为兄弟关系；2、本公司未知除上述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除上述外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 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黄移珠 新增 0 0.00% 1,018,700 0.64%

黄联土 新增 0 0.00% 549,432 0.34%

何韦昱 新增 0 0.00% 526,500 0.33%

范秋华 退出 0 0.00% 343,046 0.22%

欧阳雪燕 退出 0 0.00% 0 0.00%

苏勇 退出 0 0.00% 0 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首个一类创新药“泰中定”获批上市
2023年 11月 23日，公司创新药控股子公司福建广生中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抗新冠病毒口服小

分子 3CL 蛋白酶抑制剂一类创新药阿泰特韦片（项目代号：GST-HG171）/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商品
名：泰中定?）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并收到《药品注册证书》。 泰中定作为公司实施
创新发展战略以来落地的首款获批上市的创新药产品，标志着公司创新药获批上市实现“零突破”，团
队具备创新药开发全周期的研发能力，对公司未来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详见《关于一类创新药
泰中定（阿泰特韦片联合利托那韦片）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8））

2、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终止
（1）公司于 2023年 1月 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并于 2023年 1月 30日召开了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

（2）公司向深交所报送了《关于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申请报告》（广生堂报
〔2023〕012号）及相关申请文件，并于 2023年 3月 3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福建广生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3〕235号）。

（3）公司于 2023年 3月 17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048号）。 公司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相关中介
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于 2023年 4月 7日披露了《关于福建广
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公告文件，于 5月 11
日披露了进一步补充修订与数据更新后相关公告文件。

（4）公司于 2023年 5月 16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3〕020085号）。

（5）公司于 2023年 5月 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综合考虑公司业
务发展规划、资本运作计划等诸多因素，及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审慎分析后，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深交所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2023年 5月 25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
《关于终止对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的决定》（深证上审〔2023〕
379号）。

3、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于 2023年 1月 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为使会计估计更贴合公司业务实际情况，基于更加谨慎的
态度，并结合目前国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公司对研发支出资本化的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重新审视和
评估，对内部研发费用核算办法进行了修订。（详见《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4））。

4、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无异议函到期并解除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
2023年 11月，鉴于资本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发生变化，结合自身情况，奥华集团决定终止本次可交

债发行。 无异议函于 2023年 11月 24日到期，奥华集团已为本次可交换债券（第一期）的本金及利息
提供担保的 7,900,000 股公司股票办理完毕解除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上述股票已自“奥华集团－华金
证券－23 奥华 E1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转回其证券账户。 截至本公告日，奥华集团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35,068,6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02%（公告编号：2023091）。

5、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
公司于 2023年 4月 1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

控制人之一李国平先生于 2023年 5 月 5 日至 2023年 6月 5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 1,559,9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前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减持资金用于借款给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福建奥华集团有限公司用于经营发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9）。

证券代码：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4027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3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将于 2024年 4月 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300436 证券简称：广生堂 公告编号：2024038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24 年第一季度

报告》 将于 2024年 4月 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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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宋帅帅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227722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4-059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3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8,500万元至 -9,500万元

亏损：-9,125.1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6.85%至 -4.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9,100万元至 -10,100万元

亏损：-9,681.9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6.01%至 -4.32%

基本每股收益 -0.07元 /股至 -0.09元 /股 -0.08元 /股

营业收入 41,500万元至 43,500万元 46,850.80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推进提质增效，收入质量有较大提升，毛利率同比增长超过 13个百分点，营

业收入虽同比下降，但毛利额同比增长超过 15%；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持续下降，研发费用同比下降

约 7%，管理费用同比下降约 23%。 由于网络安全行业季节性特点，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亏损额同比基本持平，若不考虑收到增值税退税减少的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减亏 30%左右。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1128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4-008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38866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7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强瑞技术 股票代码 3011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游向阳 傅飞晏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
径社区五和大道 308号 C栋
厂房 4层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
径社区五和大道 308号 C栋
厂房 4层

传真 0755-21005172 0755-21005172

电话 0755-21005172 0755-21005172

电子信箱 IR@sz-qiangrui.com IR@sz-qiangrui.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从事工装和检测治具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其中工装治具和检测治具分别主要在工装设备和检测设备中发挥作用，是设备中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移动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服务器产品的零部件模组和整机的组装、拆
卸和加工，以及产品电性能、光学性能、气密性、射频及音频等方面的检测。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对外投
资三烨科技等子公司，业务线拓展至散热器等热管理产品领域。

公司产品按应用领域划分如下：
1、移动终端领域
移动终端领域作为公司产品多年来的主要应用市场， 报告期内保持稳定增长， 营收规模从 2022

年度共计约 41,100万元，增长至 2023年度 52,333万元，增幅 27.33%。在该领域，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
各类用于手机、平板等终端产品的性能测试、摄像头测试、芯片测试等夹治具及设备。 报告期内，公司
作为华为的一级核心供应商，以及荣耀、立讯精密等客户在细分领域的主要供应商，除了向其供应传
统工装和测试用治具及自动化设备外，还向其提供诸多创新性的独家产品，如实现进口替代的防水气
密性检测整体解决方案、BTB连接器测试弹片微针、OIS摄像头防抖测试等。

2、智能汽车领域
新能源汽车领域是公司近年来新增的应用市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新能源汽车领域营收 4,376

万元，主要产品包括：（1）为各类模块电源、车载电源产品，涉及“三电”（电机，电池，电控）相关核心模
块，提供测试治具和设备。 例如电机控制器模块/MCU/OBC/BMS 等相关的安规/FT/老化测试；（2）根据
客户电池组组合进行多电芯测试；（3）为华为、比亚迪客户提供新能源汽车组装线体上各类组装、加工
及性能测试产品；（4）新能源汽车配套充换电桩的气密性测试设备及治具等。 通过华为、比亚迪及其子
公司弗迪动力、弗迪科技等客户，公司的产品直接或间接用于以下主要品牌的产线：比亚迪、赛力斯、
广汽、理想、小鹏、北汽、长安及金康等。

3、数据中心领域
公司在 2019 年前后，已开始自主研发液冷测试设备，主要是基于公司原有核心技术气密性检测

技术的延伸。 近年来随着下游客户对数据中心产业的投资增长，公司来自数据中心细分市场的营收规
模由 2022年度的 737万元，增长至 2023年度的 2766万元，总体收入规模尚较小，未来公司将继续加
大力度拓展该新兴市场。 公司不直接生产服务器产品或其零部件，公司的产品主要配备在客户数据中
心设备产品的生产线上，包括用于对服务器液冷机柜进行保压、注液、排水烘干、注氮的测试设备，
CDU转接盒等液冷检测设备和气液检测及介质自动切换相关的设备及配套治具产品等。 公司在数据
中心领域的主要客户为：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超聚变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等。

4、数字能源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来自该领域的收入较小，约 2025万元，公司未来将继续大力拓展该业务领域。 公

司的工装治具及测试设备，不仅顺利应用至光伏模块及电源产品上，还开拓了在全场景智能站点产品
方面的应用。

公司通过对外投资新增合并子公司三烨科技，其研发设计的风冷及液冷散热器产品，可满足客户
定制化的散热管理系统需求，广泛运用于通讯基站市场等。 报告期内，子公司三烨科技、维玺温控累计
为公司贡献约 4749万元营业收入（公司仅合并其 8-12月财务数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88,335,785.71 984,516,996.65 992,806,793.40 19.69% 913,303,728.35 914,619,311.4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840,281,013.56 821,500,288.36 821,479,286.83 2.29% 819,945,398.62 819,945,398.62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674,219,987.56 456,621,552.81 456,621,552.81 47.65% 422,471,846.67 422,471,846.6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5,745,037.73 38,498,200.74 38,418,881.14 45.10% 55,170,361.96 55,228,680.0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37,940,825.36 22,076,745.97 21,997,426.37 72.48% 50,675,641.37 50,733,959.44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679,997.82 55,901,383.63 55,901,383.63 -80.89% 44,361,518.89 44,361,518.89

基本每股收
益（元 /股） 0.7545 0.5210 0.52 45.10% 0.969 0.7475

稀释每股收
益（元 /股） 0.7545 0.5210 0.52 45.10% 0.969 0.7475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6.73% 4.71% 4.70% 2.03% 0.16% 16.2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本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相关规定，对

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
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
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
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以下简称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
定。 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公司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比较会计报表及累积影响数进行了追溯调整。

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
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
税资产。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2022年 12月 31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 8,289,796.75元，递延所得
税负债影响 8,310,798.28元，未分配利润影响-21,001.53 元，少数股东权益影响 0.00 元。

对合并利润表影响如下：2022年度所得税费用影响 79,319.60元。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影响如下：2022年 12月 31日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 7,299,159.06元，递延所

得税负债影响 7,261,427.26元，未分配利润影响 37,731.80元。
对母公司利润表影响如下：2022年度所得税费用影响 13,288.82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6,393,247.47 132,958,355.66 187,453,822.51 267,414,56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81,725.74 14,062,236.04 25,438,234.65 15,362,84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92,407.69 12,480,619.38 21,994,517.38 4,058,096.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331,966.67 5,069,874.14 -52,687,804.60 31,965,961.6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98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3,189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强
瑞投资控
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50% 28,445,525.00 28,445,525.00 不适用 0.00

尹高斌 境内自然
人 8.93% 6,596,874.00 6,596,874.00 不适用 0.00

刘刚 境内自然
人 7.12% 5,259,177.00 5,259,177.00 不适用 0.00

申觉中 境内自然
人 3.56% 2,629,582.00 2,629,582.00 不适用 0.00

深圳市强
瑞投资企
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6% 2,335,283.00 2,335,283.00 不适用 0.00

王逸 境内自然
人 2.19% 1,617,154.00 0.00 不适用 0.00

肖辉 境内自然
人 1.85% 1,363,932.00 1,363,432.00 不适用 0.00

深圳唯瀚
成长股权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7% 787,425.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信澳
新能源产
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9% 509,400.00 0.00 不适用 0.00

#张建军 境内自然
人 0.66% 49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股东尹高斌先生、刘刚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2、深圳市强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尹高斌先生与刘刚先生共同持有的公司；
3、深圳市强瑞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尹高斌先生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 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
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澳新
能源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新增 0 0.00% 509,400.00 0.69%

张建军 新增 0 0.00% 490,000.00 0.66%

江苏毅达新烁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退出 0 0.00% 380,780.00 0.52%

江苏毅达鑫海创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退出 0 0.00% 309,694.00 0.42%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号：002096 股票简称：易普力 公告编号：2024-020

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4年 3月 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 2024年 4月 8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 2023年度股东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4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4月 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4月 19日交易日上午 9:15－9:25、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4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谷苑路 389号易普力公司 602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付军董事长。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20人，代表股份

967,641,8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8.0079 %。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委
托代表共 3人，代表股份 779,070,9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8060%；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17人，代表股份 188,570,8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201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
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 5%，下同）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17人，代表股份 188,570,89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2019%。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提案

逐项进行审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41,7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二）《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35,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6,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35,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6,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0,089,044股（剔除关联股东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未回避表决的股份），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30,089,044股（剔除关联股东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未回避表
决的股份），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神斧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9,160,008股（剔除关联股东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未回避表决的股份），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30,089,044股（剔除关联股东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未回避表
决的股份），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关联股东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35,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6,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8,564,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64%；反对 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35,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6,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35,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6,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8,564,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64%；反对 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同意以 1,240,440,77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2.05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红利 254,290,357.85元。 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35,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6,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2024年-2026
年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9,609,6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8,570,7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关联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41,7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8,570,7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聘任期限为一年。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35,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3%；反对 6,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8,564,0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64%；反对 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监事暨选举张俊程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41,7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张俊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履职届满时止。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7,641,7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188,570,7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99%；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选举肖同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履职届满时止。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向大会作了 2023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朱龙律师和吴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易普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120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2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3 月
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2023年修订）》的规定，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 3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24年 3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2024年 3月 同比增长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39.89 8.84%
完成业务量（亿票） 19.20 32.60%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08 -17.79%

二、数据说明

1、随着快递行业运行整体保持畅通稳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提质增效步伐稳健、发展势头持续

向好，公司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业务量不断增加。 2024年 3月，公司完成业务量 19.20亿件，同比增长
32.60%。

2、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相关数据以公
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4-012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被留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
区监察委员会留置通知书》，总经理马英军先生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
员会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知悉立案调查的进展及结论。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正常履职，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运作正常，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决定，由公司副总经理
刘冰燕女士暂时主持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目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情况，对相关工作进行妥善安排，尽可能减少上述事件对公司经
营的影响，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300019 证券简称：硅宝科技 公告编号：2024-023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24年 4月

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04月 20日


